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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注入标的资产减值测试审核报告 

  

中兴华核字（2019）第 010094 号 

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核了后附的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环新

网”)管理层编制的《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注入标的资产

减值测试报告》。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109 号令）

的有关规定，编制《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注入标的资

产减值测试报告》，并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

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是光环新网管理层

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光环新网管理层编制的《北京光环新

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注入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发表审核意见。  

三、工作概况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中国注册会计

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

减值测试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检

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

工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四、审计意见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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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光环新网编制的《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注入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已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109 号令）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的反映了光环新网

重大资产重组注入标的资产减值测试的结论。   

五、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审核报告仅供光环新网根据交易协议中减值测试的相关约定，向证券登记机

构申请相关股权解锁事项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谢维 

（项目合伙人）          

                                              

               中国注册会计师：白秀荣  

                                

  

  

 

中国·北京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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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注入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者“本公司”）按照《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09 号）的有关规

定，以及公司与中金盛世、天图兴瑞、天图投资、天图兴盛、江苏国投、利源顶

盛、宇扬锦达、卓程达、利扬盛达、杨雨、高淑杰、黄玉珍、徐厚华、王德宁、

王有昌、车志远、赵忠彬、何长津、徐庆良、杨俊杰、陈静、郑善伟、唐征卫、

申海山、许小平签订的《购买资产协议》、《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利润补

偿协议》、《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编制了本报告。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本公司以发行股份购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北京中金云网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金云网”） 100%股权，根据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 2015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同华评报字（2015）第 716 号）

的评估结果为基础，各方协商确定交易作价为 241,359.59 万元。公司以发行股份

支付 75.97%的交易对价，以现金支付 24.03%的交易对价。 

2015 年 9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5 年 9 月 16 日公司与中金云网股东中金盛世、天图兴瑞、天图投资、天

图兴盛、江苏国投、利源顶盛、宇扬锦达、卓程达、利扬盛达、杨雨、高淑杰、

黄玉珍、徐厚华、王德宁、王有昌、车志远、赵忠彬、何长津、徐庆良、杨俊杰、

陈静、郑善伟、唐征卫、申海山、许小平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购买资产协议》、

与中金盛世、利源顶盛、宇扬锦达、卓程达、利扬盛达、杨雨、陈静、郑善伟、

唐征卫、申海山、许小平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利润补偿协议》；2015 年 10 月

21 日与中金云网股东中金盛世、天图兴瑞、天图投资、天图兴盛、江苏国投、

利源顶盛、宇扬锦达、卓程达、利扬盛达、杨雨、高淑杰、黄玉珍、徐厚华、王

德宁、王有昌、车志远、赵忠彬、何长津、徐庆良、杨俊杰、陈静、郑善伟、唐

征卫、申海山、许小平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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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云网股东中金盛世、利源顶盛、宇扬锦达、卓程达、利扬盛达、杨雨、陈静、

郑善伟、唐征卫、申海山、许小平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 

2016 年 1 月 16 日，本公司与中金云网全体股东签署了《购买资产协议之补

充协议（二）》。 

2016 年 1 月 2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核准北京光环新网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中金盛世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07 号)，核准本次交易； 

2016 年 2 月 3 日，中金云网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公司为其变更后的

唯一股东。 

二、收购资产利润承诺 

1、承诺净利润 

根据公司与中金云网利润补偿方签订的《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中金

盛世、利源顶盛、宇扬锦达、卓程达、利扬盛达、杨雨、陈静、郑善伟、唐征卫、

申海山、许小平承诺，中金云网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的净利润数（所

称净利润特指标的资产相关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3,000 万元、21,000 万元、29,000 万元。 

如公司业绩承诺期限内对中金云网进行增资，则需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

算增资资金的资金成本并相应扣减标的资产当年实现的净利润数。 

2、实现净利润的确定 

各方同意，公司应在利润补偿期间内每年会计年度结束时，聘请具有证券期

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的实际盈利情况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出具

专项审核意见。中金云网的财务报表编制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法律、

法规的规定，中金云网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在利润补偿期间保持一贯性。业绩

承诺期内，未经中金云网董事会批准，不得改变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各方同意，中金云网所对应的于利润补偿期间内每年实现的净利润数应根据

合格审计机构出具的上述专项审核意见结果为依据确定。 

3、补偿方式 

（1）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如中金云网在利润承诺期间内任一年度实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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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净利润数低于中金云网利润补偿方承诺的同期净利润数，中金云网利润补偿

方应按照《利润补偿协议（中金云网）》的约定自行选择以股份方式或以现金方

式向光环新网进行补偿；如中金云网利润补偿方选择先行以取得的股份对价为限

进行补偿，股份不足补偿的须以现金继续进行补偿。全部补偿金额不超过本次交

易标的资产交易总对价（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价格”）的 60%。 

（2）利润承诺期间内中金云网利润补偿方应补偿金额及应补偿股份数量的

计算公式如下： 

1）以现金方式补偿 

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

计实现净利润数）÷ 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本次交易价格× 60%－已补偿的股份

数量× 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金额。 

2）以股份方式补偿 

当期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

累计实现净利润数）÷ 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本次交易价格÷ 发行价格× 60%－已

补偿现金金额÷ 发行价格－已补偿的股份数。 

本次交易价格/发行价格之值剔除小数后取整数，精确到个位数。 

假如光环新网在利润承诺期间内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发行价格、已补

偿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中金云网利润补偿方按照本次交易各自转让标的公司股权的对价占中金云

网利润补偿方转让标的公司股权总对价的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 

中金云网利润补偿方在利润承诺期间应逐年对光环新网进行补偿，各年计算

的当期应补偿金额小于 0 时，当期实现净利润数与当期承诺净利润数的差额应

计入标的公司下期实现利润数，但中金云网利润补偿方已经支付的补偿金额不以

下期实现净利润数冲回。光环新网可以通过以总价人民币 1 元的价格回购中金

云网利润补偿方应补偿股份并注销。 

中金云网利润补偿方如采用股份补偿，中金云网利润补偿方应向光环新网返

还该部分股份的利润分红。 

中金云网利润补偿方承担的利润补偿责任以本次交易价格的 60%为限。 

4、资产减值测试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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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润承诺期间届满时，光环新网将聘请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介

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如期末标的公司资产

减值额× 60%>已补偿股份数量× 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金额，则中金云网利润补偿

方应向光环新网进行资产减值的补偿。中金云网利润补偿方可以自行选择以股份

方式或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如中金云网利润补偿方选择先行以取得的股份对价

为限进行补偿，股份不足补偿的须用本次交易取得的现金对价及自有资金继续进

行补偿。全部补偿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价格的 60%。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1）以现金方式补偿 

资产减值应补偿的现金金额=期末标的公司资产减值额× 60%-利润承诺期间

内已补偿股份数量× 发行价格-利润承诺期间内已补偿现金金额。 

（2）以股份方式补偿 

资产减值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期末标的公司资产减值额× 60%÷ 发行价格-利润

承诺期间内已补偿股份数量-利润承诺期间内已补偿现金金额÷ 发行价格。 

假如光环新网在利润承诺期间内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发行价格、已补

偿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在利润承诺期间结束后，若标的公司在利润承诺期间内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数

达到所承诺的累计净利润数，则视为标的公司基本不存在减值迹象。 

三、业绩实现情况 

项目 承诺期 承诺金额 经审核后实际实现数 完成比例 

中金云网实际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2016 年度 13,000.00 15,058.01 115.83% 

2017 年度 21,000.00 22,037.22 104.94% 

2018 年度 29,000.00 28,158.69 97.10% 

 合   计 63,000.00 65,253.92 103.58% 

四、减值测试过程 

1、本公司聘请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对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与公司并购中金云网形成商誉相关的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进行了评估，并

由其出具了中铭评报字[2019]第 1008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报告所载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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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1 日与公司并购中金云网形成商誉相关的资产组可收回金额的评估结果为

383,350.51 万元。 

将与公司并购中金云网形成商誉相关的资产组可收回金额的评估结果调整

非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负债及负息负债的估值金额，得出中金云网 2018 年 12

月 31 日股权价值。 

2、本次减值测试过程中，公司已向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

司履行了以下程序，并向其了解中金云网 2018 年 12 月 31 日股权价值调整的合

理性： 

（1）已充分告知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本次评估的背景、

目的等必要信息。 

（2）谨慎要求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在不违反其专业

标准的前提下，为了保证本次评估结果和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北京中金云网科

技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同华评报字（2015）第 716 号）的结果可比，

需要确保评估假设、评估参数、评估依据等不存在重大不一致。 

（3）对于以上若存在不确定性或不能确认的事项，需要及时告知并在其评

估报告中充分披露。 

（4）比对两次评估报告中披露的评估假设、评估参数等是否存在重大不一

致。 

（5）根据调整后的评估结果计算是否发生减值。 

五、测试结论  

通过以上工作，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中金云网的股权价值=与公司并购中金云网形成商

誉相关的资产组可收回金额+非经营性资产 -非经营性负债及负息负债=   

383,350.51 + 35,712.07 -102,015.53= 317,047.04 万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中金云网股权价值扣除补偿期限内的股东增资、

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对资产评估的影响数后为 317,047.04 万元，标的资产交易

价格为 241,359.59 万元，没有发生减值。 

六、本报告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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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经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9 年 4 月 17 日批准报出。 

 

 

 

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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